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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流程圖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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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作業程序：
2.1.本校之產學支出，包括國科會、政府機關標案及民間機構之產學合作支出。
2.2.支用：
2.2.1.承辦單位收到產學合作機構核定之公文或契約，應檢附副本送會計室存查，以作為經費支用審核之依據。
2.2.2.支用標準依產學合作機構之規定，若無規定，則依本校各項法規辦理之。
2.2.3.產學案所購置之財物，依本校採購作業要點辦理，該財產均應列入學校財產或列管之。國科會計畫主持人若中途離職，所購置財物則移轉給主持人轉任的新學校。
2.3.專帳專冊：
2.3.1.向產學合作單位結報業務由承辦單位負責，會計室則負責核銷審核及專帳管理。
2.3.2.若產學合作單位規定經費取得之原始憑證，應依計畫彙訂成冊妥為保管，則依其規定專冊裝訂以供查核。
2.4.結餘款：
2.4.1.產學合作機構有規定需將結餘款繳回者，依其規定辦理。
2.4.2.承辦單位製作黏存單及收支報告表送會計室，會計室核對繳回金額是否符合專帳金額，並製作傳票核准後送出納付款。
3.控制重點：
3.1.核銷標準及結餘款繳回是否符合產學合作機構規定。
4.使用表單：
4.1.收支報告表。
5.依據及相關文件：
5.1.佛光大學產學合作暨推廣教育收支管理辦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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